
中国海洋管理法规体系 

    海洋管理的定义是，为了保障国家对其管辖海域的海域空

间、资源和环境的控制、保护和利用，建立和维护正常的海洋秩

序，规范在这些海域内活动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所进行的全部调查、研究、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

活动。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海洋管理的含义或者说涉及的范畴

是比较广的。 

    海洋管理是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可

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渔业、航运、

盐业的部门和行业管理应用时期。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逐步推动海岸带管理，此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2年联合国

在巴西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海洋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是199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从此，在海洋管理中树立起两个

重要的理念就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海洋管理理念。如今，基

于海洋生态系统方式的海洋管理，成为世界上未来或者今后一段

时期海洋管理的主流。 

    中国的海岸管理和海洋开发历程是紧密相关的，也与海洋的

管理体制机制和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多管

理是基于行业、部门和产业的。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海洋管理

已经逐步认识到，要对这种原有的部门和行业进行调整，在此过

程中，国家海洋局被明确赋予了调查、科研、管理和公益服务职

能。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行政体制的改革不断加



快，政企的分开政策使得一些行业部门如盐业、油气等变成了国

有企业，实行自主经营。到1996年，中国政府加入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并根据联合国环发大会制定了海洋的21世纪议程，

明确提出海洋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此开创了海洋综合

协调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衔接的新体制。 

    关于海洋管理的法律法规，从古罗马法就提到了海洋问题，

但实际上，古代的海权是没有严格概念的，海洋像空气和水一样

是大家的共有之物。随着航海大时代和近代资本主义对领海扩张

的主张，国家已把海洋管辖的主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近代公海

自由和国家对领海的主张，把全球海洋划分为不同法律地位的区

域，扩大了沿海国的海洋权益，明确了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和国

际海底区域是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理念。目前，在全球区域层

面，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制定了450多个涉海条约和协定，内容

涉及国际海事规则、保护海洋环境、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水下文

化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 

中国的海洋法律体系，从适用的地理范围来看，主要适用于

中国管辖海域（内水、领海及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及

海岛，从涉及的权利与义务来看，主要包括主权权利、管辖权和

相关义务。从规范和调整的活动来看，包括海洋权益维护、海域

使用及海岛管理、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交通

安全和海洋科学研究等。 

海洋法律制度和陆地相比，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制度。 



首先是关于权益的法律制度，领海的声明规定了内水与领土

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对于领海内的航行和飞越也有相关的规

定。1998年我国实施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明确了中国

政府一系列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设施和构

造物的建造，以及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勘探开发。 涉

及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还有具体的资源和管理的要求，包

括石油勘探、科学研究、电缆管道，海洋部门在直接管理中都要

履行这些职责。此外，涉及渔业、测绘等也都有相关的规定。这

些法律，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按规定采取登

临、检查、逮捕和扣留以及进行司法程序等必要措施的权利，可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其次是在资源管理方面，重点是海域的使用和海岛的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把海洋空间制度（在我们法律描述里面

叫做海洋空中区划制度）作为法律管理的一个国家，这个制度主

要是通过《海域使用管理法》来明确，实现了中国在海洋综合管

理方面的创新，并建立了三项主要制度：一是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海洋功能区划根据海洋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开发

与保护的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按照海洋功能区的标准将海

域划分为不同的使用类型、不同环境质量要求，与法律条文规定

有一系列配套管理规章和技术标准，通过这个制度控制和引导海

域的使用方向，并且是具有法律地位的。比如山东省的海洋功能

区划是由国务院批准的，一经公布即具有法律效益，所有占用海



域空间的海洋开发行为，都要根据海域功能区划来执行。二是海

域使用权制度。类似于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是一种排他性的

物权。它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使用权可以在市场交往中进行流

转。但是，这种权益不是免费使用的，所有权人要代表国家对占

用海域的人员的使用收取资金，也就是这里要讲的第三个制度。

仅2009年，全国的海域使用金收入是79亿元，向环保部门收的排

污费是200多亿元。 

    另一项法律是刚刚公布的关于海岛的制度，对于管辖的海岛

要进行合理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一方面指空间资源，

包括海域空间和海岛空间；另一方面是直接物化的、传统的几大

资源，包括渔业资源、矿产资源等。渔业资源是很传统的产业，

也有相对完备的海洋法律制度，即《渔业法》。这部法律在过去

20年中随着渔业开发和资源的变化进行过三次修订。它包括水产

资源的养护，涉及捕捞、养殖、资源保护的规定，借鉴了很多国

际上对渔业开发的通行做法，如许可证制度、配额制度、禁渔区

和捕鱼方式的准许制度、渔业资源的保护区制度、渔业资源的合

理利用制度等等。矿产资源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藏，《矿

产资源法》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保护，在管理上、规划上、

许可上、有偿使用上做了一系列规定。 

    第三是一些关于新兴产业的法律。关于海水利用、海水淡化

没有明确的法律，只有在《循环经济促进法》里面将其纳入到鼓

励的范畴。对于新兴的潮汐能、波浪能等海洋能源有相关规定。



水下文化遗产方面的法规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公约中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而制定的，规定了水

下文物管理权保护制度，对违法勘探开采和经营销售都有明确规

定。 

    第四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

心，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既有通行的、

一般的防治污染、生态保护、监督管理制度，也有针对不同的海

上主要人类活动的环境保护管理，包括海岸工程、海洋工程、海

洋石油勘探开发、海上情报活动、船舶等方面。区域和各部门也

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规章，像海洋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农业部门

以及沿海地方政府，都发布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地方法规。 

    第五是海上交通安全法律制度。海洋的开发离不开海上交通

这个平台，为使海洋航行更安全、环境更清洁，我们建立了一整

套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法规，包括港口、航道、航标、船员、船

舶等等，即海事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法规坚持了资源所有制原则和保护及利用原则，

包括经济开发、科研、使用者的权利义务，也包括环境保护的要

求，以及统一管理，分级、分部门管理的协调体制机制。 

    当然，这些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综合协调的理念相

对缺乏。其次，有些重要的制度，如海岸带管理、生态补偿、环

境突发事件处理等还比较欠缺。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重要的问

题，因此“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要进一步完善涉海法律法规政



策，加大海洋执法力度，维护海洋执法秩序。 


